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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拆局解碼

碼上看

【一周港藝】
法國印象派巨匠展覽

在香港有得睇

特朗普2.0時代開啟
外交部回應 「中方期待」

掃碼睇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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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前海新總部
內部首次曝光

契約註冊制度VS業權註冊制度
現行契約註冊制度

＞在現行契約註冊制度下，土地登記冊不能保證物業的擁有權，因
業權可能有不明確之處或受到沒有註冊的權益等影響，每次物業轉讓
時買家的律師均須核實過往樓契等業權文件，翻查每一手轉讓業權均
穩妥，業主亦需要保存樓契。

《土地業權條例》仍未能有效落實

＞政府在2004年制定《土地業權條例》，實施業權註冊制度，在
業權註冊紀錄註冊的業權擁有人，將獲承認為真正擁有人。有關紀錄
屬不可推翻證據，為物業擁有權提供確定性。
＞好處：物業轉讓時可透過查閱紀錄，確立業權誰屬，毋須再經執

業律師，業主亦毋須保管過往的業權文件。但有關條例一直備受爭
議，至今未開始實施。

發展局提出修訂《土地業權條例》

＞建議先在新土地實施業權註冊制度，即在業權條例生效後批出，
並根據政府租契持有的土地，包括透過賣地、私人協約，以及以換地
方式批出的土地，根據統計修例後5年內，約有450份批地文件，會
被註冊，新增約2.5萬份土地登記冊。
＞新制度亦不再容許逆權侵佔，同時保障已付錢買樓，並有管有權

的真誠及不知情買家，即使物業在前一手涉及欺詐，仍享有不可推翻
的業權。至於上手因欺詐，而喪失業權的業主，則可獲彌償基金下的
補償，上限為5000萬元。
＞土地註冊處亦會發出有先進防詐騙特徵的業權證明書以防欺詐。
＞現有290萬的土地登記冊，當局暫未有計劃強制轉換至新制度。

預計本港新舊制並行會維持一段時間。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發展局建議
修訂《土地業權條例》，並先行於新土地實施，
旨在避免逆權侵佔。為加強對因欺詐而喪失業權
業主的保障，局方提出，上調獲得彌償的上限，
由 2004 年時提出的 3000 萬元增至最新建議的
5000萬元。

發展局認為，現時建議的彌償上限，應能夠為
絕大多數物業擁有人提供足夠保障，估計於
2023/24年土地註冊處註冊的轉讓中，超過99%
的代價款額並不超過 5000 萬元。為提供足夠的
緩衝以支付彌償，發展局建議，政府為彌償基金
提供一筆總數1.5億元的備用貸款，並按既定機
制為建議申請撥款。

對於有意見指，應為不知情的前擁有人所蒙受
的損失提供全額彌償，同時不設彌償上限， 發
展局並不認同，認為完全取消彌償上限將會對彌
償基金帶來非常高的破產風險。

為防止任何人欺詐地提出彌償申請，發展局將

於在修訂的《土地業權條例》中，引入一項新罪
行：對欺詐地遞交任何事項的註冊申請或欺詐地
遞交彌償申請的人士，判處最高罰款500萬元和
監禁14年。

對於彌償上限設於 5000 萬元，立法會議員劉
國勳認為，此舉可減少業權人對因欺詐喪失業權
時賠償不足的憂慮，他亦期望政府未來能再研究
撤銷彌償上限的可行性，以進一步爭取社會各界
對業權註冊制度的支持。

徵費率下調至0.014%
至於每宗物業轉移的劃一徵費率，發展局提

出，由 2004 年提出的 0.017%，下調至最新建議
的0.014%。

換言之，買家每支付100萬元代價，便要向彌
償基金供款140元。另外，為防止欺詐行為，土
地註冊處亦會發出有先進防詐騙特徵的業權證明
書。

香港的法律制度源
於普通法系，與內地
的大陸法系有許多差
異。本港土地及樓宇

註冊制度，在土地註冊處見到的物業擁有人（legal
owner），在本港法律上並不保證擁有真正完好的業
權，也不保證是實際上物業權益擁有人（Beneficial
owner），這正是法律制度上的漏洞，曾經引發眾多
訴訟個案，所以有必要進行修補。

案例：妻瞞夫賣樓後「走佬」
物業的法定擁有人和權益擁有人通常是一致的。然

而，父母出錢以子女名義買樓、丈夫或妻子出資買樓
給配偶等情況，並不罕見。香港就曾發生過一宗妻子
瞞着丈夫賣出物業後 「走佬」的經典案例。

故事是這樣的：鄭太張女士自 1972 年就是九龍啟
德道某住宅單位的登記業主，但當時出錢買樓的實際
上是她的丈夫鄭生。鄭生是一位小巴司機，因工作忙
碌，無時間上律師樓簽契，所以就用太太張女士的名
字在土地註冊處登記為業主。 到1988年4月，張女
士以業主身份委託地產經紀賣樓，雙方同意以樓價30
萬元售出。1988年5月13日，張女士待支票過數妥當

後就失了蹤，離港遠走美國，鄭生卻說不知道有賣樓
一事，亦沒有收過錢，所以拒絕交樓，無辜的買家只
好提出訴訟。

最後，法官判鄭生勝訴。在判詞中，法官認為鄭生
擁有物業權益，因他出錢買樓、供樓，雖然在樓契和
土地註冊處無名，但其佔有法律上認可的權益，因此
判鄭生有權繼續佔用該物業，故賣樓交易作廢，不幸
的買家只能自嘆倒霉。

條例立法逾20年仍未生效
物業的業主未必就是物業權益擁有人這個漏洞，港

府當然明白。早在1988年，當局即成立工作小組，
並於2004年7月7日通過《土地業權條例》。在新條
例下，只要在土地註冊處成功登記的業主，便獲得物
業不可推翻的業權。實際上，這種制度已廣泛運用於
中國內地、澳洲、德國、荷蘭、新加坡以及大部分實
施普通法的地方。可惜，由立法至今天已超過 20
年，港府仍未能有效落實《土地業權條例》。今次，
發展局倡議修訂《土地業權條例》，計劃今年3月向
立法會提交相關草案，相信屆時可解決眾多本港物業
業權爭拗的問題。

香港商報記者 韓商

法律存漏洞 業主定義爭拗多

發展局：提高彌償上限至5000萬

港府擬修土地業權條例港府擬修土地業權條例
20272027新土地新土地「「唔跟契唔跟契」」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為防範逆權侵佔，發展局建議修訂《土
地業權條例》，並先行於新土地實施 「業權註冊制度」 ，屆時在土地註冊處
登記冊上的物業擁有人將等同最終業權人，預計於2027年上半年實施。發
展局期望透過是次修例，香港的土地註冊制度可與內地、新加坡及英國等地
接軌。

政府決定「新土地先行」
早在 2004 年，特區政府已建議制定《土地業

權條例》，惟由於草案於 2004 年審議期間，在
委員會審議階段作出重大改動，當時政府和立
法會均同意，在該例生效前應諮詢主要持份者
及進行全面檢討，因此相關條例至今仍未開始
實施。

儘管經歷漫長的討論和公眾諮詢，各方仍未能
就主要議題達成共識，尤其是將《土地註冊條
例》下的現有土地轉換至受《土地業權條例》下
業權註冊制度規管的土地，特別是涉及有問題的
登記冊及未註冊權益的議題。因此，港府決定採
取分階段實施方法，先實施 「新土地先行」方
案，稍後才處理現有土地的轉制事宜。

當局未設「業權註冊」目標
現時香港是少數仍執行 「契約註冊」制度的地

方。當前，物業轉讓時，買方律師每次皆要徹底
查核過往業權文件，以確定業權 「無瑕疵」。在
實施 「業權註冊」制度後，則毋須翻查或保管過
往業權文件，以核實業權，並可減少因遺失業權
文件正本帶來的不良影響 。

根據發展局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
件顯示，所講 「新土地」新修訂後的業權條例生
效當日或其後批出並根據政府租契持有的土地，
包括透過賣地（拍賣或招標）、私人協約批出的
土地，以及透過換地方式批出的土地。

根據港府統計，修訂條例後5年內，約有450
份批地文件會被註冊，新增約2.5萬份土地登記
冊。屆時，新的土地註冊，將由以往的 「契約註
冊」改為 「業權註冊」。

發展局發言人相信，在實施修訂後條例初期，
仍有大部分土地仍以舊的方式註冊。當局又指，

雖然未有就何時完成所有土地改為 「業權註冊」
設下目標，但該局引述蘇格蘭案例稱，當地為土
地引進 「業權註冊」後，只處理約40%的業權。

強制轉換須詢社會意見
另外，對現有290萬的土地登記冊會否強制轉

換至新制度，發展局發言人稱，目前至少有數千
個有問題的登記冊，例如業權鏈斷裂和多重註
冊，認為強制轉換是大挑戰，須先諮詢社會意
見。

港府計劃於今年3月向立法會提交《土地業權
條例》修訂草案。若條例修訂草案在今年底前獲
立法會通過，港府將於明年按 「先訂立、後審
議」的程序，向立法會提交六項附屬法例。若相
關附屬法例於 2026 年獲得通過，港府將進行宣
傳和教育活動，讓公眾和從業者了解業權註冊制
度下的詳細實施安排。港府預計，新的土地實施
業權註冊制度，將於2027年上半年實施。

議員：修例提升效率便利營商
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人劉國勳議員昨表示歡迎

政府新倡議，令業權條例在通過20年後邁出落
實業權註冊制度第一步。他希望是次修例可協助
市民解決保存樓契以至缺契等情況，同時讓社會
獲益，包括提升物業交易的效率，以便利營商，
提升香港競爭力。

劉國勳又認為，即使現有土地未轉換制度，政
府亦應先完善逆權管有法例對業主的保障，可考
慮引入 「通知機制」，即要求連續逆權管有者，
在逆權管有用地10年後須作申請，並向土地業
權人就申請發出通知，如土地業權人未有在規定
時間之內提出反對，佔有土地的人士方可正式獲
得土地使用權，相信此做法可在善用土地資源、
尊重私有財權之間取得更好平衡。

發展局建議修訂發展局建議修訂《《土地業權條例土地業權條例》，》，將土地註將土地註
冊由以往冊由以往 「「契約註冊契約註冊」」 制度改為制度改為 「「業權註冊業權註冊」」 制制
度度，，以防逆權侵佔以防逆權侵佔。。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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